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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114年全民健康保險在宅急症照護試辦計畫 

之個案銜接長照服務機制 

壹、 依據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2月3日健保醫字第1140101924號公

告、衛生福利部114年6月23日衛部顧字第1141961209號函暨114年地

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作業手冊辦理。 

貳、 目的 

建立轄內醫療院所、照顧管理專員（下稱照專）、社區整合型服務中

心（下稱A單位）轉介合作、追蹤及結案之處理機制，提供急症病人

（肺炎、尿路感染或軟組織感染）適當之居家醫療照護，作為住院的

替代服務，以強化各級醫療院所垂直性轉銜的合作，提升照護品質，

爰訂定本計畫。 

參、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肆、 辦理方式 

一、 在宅急症照護小組（下稱照護小組）評估收案對象是否符合本計

畫收案條件（肺炎、尿路感染、軟組織感染），且不便外出就醫

之個案，並確認個案有長照服務申請資格及長照服務需求，提供

在宅急症照護收案日期及照顧計畫建議，於1個工作日內（24小

時）回填Google表單通知本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窗口（下稱照管

中心窗口）。 

二、 照管中心窗口於接獲照護小組通知時，確認個案是否已使用長

照服務，並於1個工作日內（24小時）通知主責照專。 

三、 尚非長照個案但評估可能為符合長照需求者，照專須於接獲照

護小組轉介日起1個工作日內（24小時）與A單位共訪完成長照

114 年 3 月 31 日訂定 

114 年 8 月 11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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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需求評估及擬定照顧計畫。 

四、 倘為現長照開案中個案，照專及A單位須於1個工作日內（24小

時）依據照護小組提供之照顧建議修正照顧計畫，並視個案額度

與需求彈性，調整照顧計畫內容。且照專須同步在照管平臺中異

動通報予A單位及B單位知悉。 

五、 個案若須彈性使用長照服務項目，由A單位向照護小組確認個案

符合放寬之長照服務項目使用條件後（經由照護小組已同意請

假外出門診、評估適合使用到宅沐浴車、或於機構住宿式喘息服

務期間收案），並將確認結果登打至每月A單位申報紀錄後，依

B單位實際服務紀錄，進行每月服務額度控管設定。 

六、 若個案在宅計畫結案或病況改變，照護小組須電話通知照管中

心窗口及A單位，結案日期及原因。 

七、 當個案已不符使用本計畫時，照專及A單位須調整照顧計畫以符

實情及未來所需；如個案有繼續使用長照服務，照專及A單位須

視其額度與需求彈性，調整照顧計畫內容。 

伍、 注意事項 

一、 在宅急症照護期間之長照服務使用規範： 

(一) 個案之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使用，皆依「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

給付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惟為符合在宅急症照護期間之特殊

需求，照管中心及A單位得於不調整長照服務給付上限額度及

部分負擔比例下，依據照護小組之照顧建議，依下列「長照服

務碼別使用規範」新增計畫異動核定照顧組合，並於在宅急症

照護期間內可彈性使用照顧組合（可新增例外可申報項目）。 

(二) 長照服務碼別使用規範如下： 

服務項目 使用規範 說明 

照顧服務 僅限使用居家服務 1. 在宅急症照護期間，應



3 
 

服務項目 使用規範 說明 

【僅限未聘
請外籍家
庭看護工
之個案】 

【BA碼】，並例外
放寬到宅沐浴車
BA09、BA09a、陪同
外出BA13及陪同
就醫BA14之使用
規範。 

以居家照顧為主，不建
議使用社區式機構服
務及外出活動。 

2. 例外情形： 
(1) 陪同外出及陪同就

醫：若個案已依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第10及13條規定，經
醫師同意辦理住院
請假外出門診，則例
外開放陪同外出及
陪同就醫服務（如洗
腎及門診）。 

(2) 到宅沐浴車服務：照

管中心及A單位應

落實事前評估，並經

照護小組確認個案

狀況適合使用到宅

沐浴車服務後，同意

例外開放使用。 
註：其他非必要性外出(如
散步)，不應核予陪同外出

服務。 

專業服務 僅限使用CC01 

1. 在宅急症照護期間，
應以醫療服務為主，
不應同時使用長照專
業服務（C碼）。 

2. 長照專業服務指導，

建議於在宅急症照護

結案後，再依個案照

顧計畫需求進行銜

接。 
註：考量個案病況不穩

定，不建議於在宅急症照

護期間使用任一長照專

業服務碼別進行指導。 
交通接送 在宅急症照護期間 例外情形：若個案已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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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使用規範 說明 

服務 首末日可使用，並
例外放寬使用規
範。 

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10及13條規定，經醫師同
意辦理住院請假外出門
診，例外開放使用交通接
送服務。 

輔具及居
家無障礙
環境改善
服務 

皆可使用 

 

喘息服務 

僅限使用居家喘息
（GA09），並例外
放寬機構住宿式喘
息服務使用規範。 

1. 在宅急症照護期間，
個案應以居家喘息為
主，不建議使用其他
類型之喘息服務。 

2. 例外情形：個案於使
用機構住宿式喘息服
務期間，經評估符合
在宅急症照護對象並
收案者，不在此限。 

AA碼【僅
限 照 顧 服
務使用者】 

一律核定AA08晚
間服務及AA09假
日服務 

考量在宅急症照護期間，
個案須高密集照顧服務，
故於此期間內均核定
AA08晚間服務及AA09
假日服務，俾利提供個案
照顧協助。 

其他碼別 

SC09居家短照服務 
僅限聘有外籍看護工家
庭之被照顧者可用。 

OT01營養餐飲服務 

僅限經社會救助法審核
認定之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或符合領取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
法第五條第一項津貼資
格者或身心障礙者活補
助資格者，經照管中心評
估符合長照需要等級2至
8級之個案且無以下情形
之一： 
(1) 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評估無提供餐飲服
務需要或可外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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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使用規範 說明 

共餐服務者。 
(2) 有吞嚥困難或僅能以

無渣流質管灌進食或
有特殊餐食需要者，
其中特殊餐食係指非
盒餐或團體膳食可滿
足其需求。 

(3) 聘有外籍家庭看護工
之個案。 

 

陸、 結案 

一、 若個案使用本計畫結案後，照護小組須通知照管中心窗口及A單

位，結案日期及原因，照專及A單位須調整照顧計畫以符實情及未

來所需。 

二、 個案符合下列任一條件者應予結案： 

(一) 死亡。 

(二) 遷居。 

(三) 拒絕訪視。 

(四) 完成治療或病情改善，無需繼續接受在宅急症照護。 

(五) 轉急診或住院。 

(六) 轉急診或住院或改由其他院所收案。 

柒、 其他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情況修訂之。 

附件：「全民健康保險在宅急症照護試辦計畫」之收案對象銜接長照服務資源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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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小組通知 
在宅計畫結案

日期 

桃園市「全民健康保險在宅急症照護試辦計畫」 
之個案銜接長照服務資源流程 

權責
所屬 流程圖 辦理事項說明 

照 
護 
小 
組 

 

 

 

照護小組確認個案有長照服務申請資

格及需求後，於 1 個工作日內（24 小

時）通知照管中心（含在宅急症照護收

案日期及照顧計畫建議）。 

照 
管 
中 
心 
及 
A 
單 
位 

 

 
  

 

1. 尚非長照個案但評估可能為符合
長照需求者，照專須於接獲照護小
組轉介日起 1 個工作日內（24 小
時）與 A 單位共訪完成長照服務需
求評估及擬定照顧計畫。 

2. 倘為現長照開案中個案，照專及 A
單位須於 1 個工作日內（24 小時）
修正照顧計畫，並視個案額度與需
求彈性，調整照顧計畫內容。且照
專須同步在照管平臺中異動通報
予 A 及 B 單位知悉。 

3. 個案若須彈性使用長照服務項目，
由 A 單位向照護小組確認符合放
寬條件後，並紀錄於每月 A 單位申
報紀錄。 

照 
護 
小 
組 

 1. 若個案在宅計畫結案或病況改變，
照護小組須電話通知照管中心窗
口及 A 單位，結案日期及原因。 

2. 本計畫結案原因如死亡、遷居、拒
絕訪視、完成治療或病情改善，無
須接受在宅急症照護、轉急診或住
院或改由其他院所收案。 

照 
管 
中 
心 
及 
A 
單 
位 

 

 
 
 

 當個案已不符使用本計畫時，照專及
A 單位須調整照顧計畫以符實情及未
來所需；如個案有繼續使用長照服務，
照專及 A 單位須視其額度與需求彈
性，調整照顧計畫內容。 

否 

符合 

無 有 

服務 
結束 

是 

A 單位調整照
顧計畫內容 

1 日內回填 Google 表
單通知照管中心窗口 

照護小組確認個案之長
照服務申請資格及需求 

照專及 A 單位於 1 日內依據
照護小組提供照顧建議修正
照顧計畫，並視個案額度與需
求彈性，調整照顧計畫內容。 

長照服務
新申請案 

照專與A單位
1 日內訪視評
估完成及擬
定照顧計畫 

照管中心窗口確
認個案是否已使
用長照服務 

照專評估個
案有無長照
服務需求 

照專
進行
結案 

B 單位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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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在宅急症照護試辦計畫」之收案對象銜接長照服務資源 

注意事項       

收案對象在宅急症照護期間銜接長照服務資源，注意事項如下： 

一、 轉介長照服務： 

(一) 在宅急症共同照護小組(以下稱照護小組)應評估收案對象是否

有長照服務需求並提供照顧計畫建議，協助轉介及通知收案對

象居住地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下稱照管中心)指定窗口，由指

定窗口通知主責照專及進行後續長照服務連結或調整照顧計畫

內容，並進行後續聯繫。 

(二) 收案對象尚非長照個案但評估可能為符合長照需求者，照管中

心應於接獲照護小組轉介日起 1日內與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個

案管理員(下稱 A個管員)共訪完成長照服務需求評估及擬定照

顧計畫。 

二、 建立收案群組：照護小組應建立收案對象群組（含照護小組成員、

照管中心、A個管員、居家服務單位及家屬）以利即時確認收案對

象狀況，若照護期間收案對象病況改變，照護小組應主動通知照管

中心及 A單位，以利即時調整照顧計畫內容。 

三、 在宅急症照護期間之長照服務使用規範： 

(一) 收案對象之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使用，皆依「長期照顧服務申

請及給付辦法」相關規定辦理。惟為符合在宅急症照護期間之

特殊需求，照管中心及 A單位得於不調整長照服務給付上限額

度及部分負擔比例之前提下，參考照護小組之照顧建議，依下

列「長照服務碼別使用規範」新增計畫異動核定照顧組合，並

於在宅急症照護期間內彈性使用 (可新增例外可申報項目)。 

(二) 長照服務碼別使用規範如下（自 114年 8月 1日起適用）： 

113年 6月 24日訂定 

113年 7月 11日修訂 

114年 6月 18日修訂 

 



2 
 

服務項目 使用規範 說明 

照顧服務 

【僅限未聘

請外籍家庭

看護工之收

案對象】 

僅限使用居家服

務【BA碼】，並例

外放寬到宅沐浴

車 BA09、BA09a、

陪同外出 BA13及

陪同就醫 BA14之

使用規範。 

1. 在宅急症照護期間，應以居家照顧為

主，不建議使用社區式服務及外出活

動。 

2. 例外情形： 

(1) 陪同外出及陪同就醫：若收案對象

已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10、

13條規定，經醫師同意辦理住院請

假外出門診，則例外開放陪同外出

及陪同就醫服務（如洗腎及門診）。 

(2) 到宅沐浴車服務：照管中心及 A 個

管員應落實事前評估，並經照護小

組確認收案對象狀況適合使用到宅

沐浴車服務後，同意例外開放使用。 

註：其他非必要性外出(如散步)，不應核予

陪同外出服務。 

專業服務 僅限使用 CC01 

1. 在宅急症照護期間，應以醫療服務為

主，不應同時使用長照專業服務(C碼)。 

2. 長照專業服務指導，建議於在宅急症照

護結案後，再依收案對象照顧計畫需求

進行銜接。 

註：考量收案對象病況不穩定，不建議於在

宅急症照護期間使用任一長照專業服務碼

別進行指導。 

交通接送服

務 

在宅急症照護期

間 首 末 日可 使

用，並例外放寬

使用規範。 

例外情形：若收案對象已依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辦法第 10、13條規定，經醫師同意辦

理住院請假外出門診，例外開放使用交通

接送服務。 

輔具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

改善服務 

皆可使用   

喘息服務 

僅限使用居家式

喘息(GA09) ，並

例外放寬機構住

宿式喘息服務使

用規範。 

1. 在宅急症照護期間，收案對象應以居家

喘息服務為主，不建議使用其他類型之

喘息服務。 

2. 例外情形：收案對象於使用機構住宿式

喘息服務期間，經評估符合在宅急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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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對象並收案者，不在此限。 

AA碼 

【僅限照顧

服務使用者】 

一律核定 AA08晚

間服務及 AA09假

日服務 

考量在宅急症照護期間，收案對象須高密

集照顧服務，故於此期間內均核定 AA08晚

間服務及 AA09例假日服務，俾利提供協助。 

其他碼別 

SC09 居家短照服

務 

僅限聘有外籍看護工家庭之被照顧者可

用。 

OT01 營養餐飲服

務 

僅限經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之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發給辦法第五條第一項津貼資格者

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資格者，經照管中

心評估符合長照需要等級 2 至 8 級之收案

對象且無以下情形之一： 

(1)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無提供餐飲

服務需要或可外出使用共餐服務者。 

(2) 有吞嚥困難或僅能以無渣流質管灌進

食或有特殊餐食需要者，其中特殊餐食

係指非盒餐或團體膳食可滿足其需求。 

(3) 聘有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個案。 

四、 在宅急症照護期間長照服務項目彈性使用之申報及審核作業規範： 

(一) 確認收案對象使用條件及額度控管：A個管員應確認收案對象符

合放寬之長照服務項目使用條件（照護小組已同意請假外出門

診、評估適合使用到宅沐浴車、或於機構住宿式喘息服務期間收

案），並將確認結果登打至每月 A單位申報紀錄(AA02)後，依特

約服務單位(B單位)實際服務紀錄，進行每月服務額度控管設定。 

(二) 電腦審核異常訊息[E5047]之人工審核機制:自 114 年 8 月 1 日

起之 B 單位服務紀錄，經縣市政府承辦人確認符合本注意事項

之長照服務碼別使用規範規定者，開放縣市政府承辦人可逕行

針對支審系統電腦審核異常訊息[E5047]，予以行政審核通過。



4 
 

「全民健康保險在宅急症照護試辦計畫」之收案對象銜接長照服務資源 

服務流程 

階
段 

權
責 

流程 說明 

轉
介
照
管
中
心 

照
護
小
組 

 照護小組評估收案對象是否符合本
計畫收案條件(肺炎、尿路感染、軟組
織感染)且不便外出就醫。 

 

照護小組應評估收案對象是否符合
長照服務申請資格及是否有長照服
務需求後，協助轉介照管中心或通知
照管中心 (含在宅急症照護收案日
期及照顧計畫建議)。 

長
照
需
求
評
估 

照
管
中
心
及
A
單
位 

 1. 尚非長照個案但評估可能為符合
長照需求者，經照護小組轉介，照
管中心應配合自轉介日起 1天內與
A 個管員共訪完成長照服務需求評
估及擬定照顧計畫。 

2. 照管中心應配合於照管系統註記
收案對象在宅急症照護起訖日。 

3. 照管中心及 A單位應依照護小組提
供之照護計畫建議，並視收案對象
需求，協助調整照顧計畫內容。 

建
立
收
案
群
組 

照
護
小
組 

 
1. 若收案對象病況改變，照護小組應

主動通知照管中心及Ａ單位。 
2. 收案對象若須彈性使用長照服務

項目，由 A單位向照護小組確認符
合放寬條件後，並紀錄於每月 A單
位申報紀錄。 

結
案 

照
護
小
組 

 1. 收案對象結案後，照護小組應通知
照管中心及 A單位結案日期，並由
照管中心於照管系統進行註記。 

2. 照管中心及 A單位於收案對象出院
後，調整照顧計畫以符實情及未來
所需。 

 

 確認收案對象資格 

 
確認收案對象之長照服務 
申請資格及長照服務需求 

 
通知/轉介主責照管中心 
含收案日期及照顧建議 

 
配合照護小組照顧計畫建議 
擬定照顧計畫並註記收案資訊 

是長照個案 
尚非長照個案進
行長照需求評估 

照護小組建立群組（含照護小組成員、照
管中心、A個管、居家服務單位及家屬），
以利團隊成員即時溝通及討論調整照顧
計畫。 

結案 
(如死亡、遷居、拒絕訪視、完成治療或病
情改善，無需繼續接受在宅急症照護、轉
急診或住院或改由其他院所收案) 

1天內 

1天內 


